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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修订依据
本次修订严格遵循国家及北京市种业振兴战略部署，紧扣北京“种业之都”建设目标，主要依据以下政策文件和发展需求：
在原有参考政策《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15号）、《北京种业振兴实施方案》（京办字〔2022〕5号）的基础上，结合北京市农业局最新发布的《关于推动种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意见》（京政农发〔2025〕42号），确保政策与上级要求无缝衔接，落实“企业主体、分类培育、全链赋能”的核心要求。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（一）总则部分
优化支持原则，将旧版单一的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拓展为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遵循企业主体、分类培育、全链赋能原则”，明确聚焦种业创新链、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支持逻辑。
（二）强化产业链建设部分
整合企业规模支持条款。将原政策“壮大产业规模”（第四条）和“培育中小企业成长”（第五条）整合为“企业分类梯度培育”（第四条），按市级政策划分领军型、创新型、特色型企业，实行差异化支持，同时对“营业收入”相关表述进行调整。
优化全产业链支持。将原政策“全产业链支持”（第六条）修订为“支持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”（第五条），明确“育繁推一体化”“产供销一体化”企业按发展能级给予阶梯式支持，不以营收或销售额为标准。
（三）促进产业集聚部分
调整平台型企业支持。根据政策实施情况及产业发展实际需要，删除原政策“引优聚链强链促发展”（第七条）。
整合优质资源支持条款。将原政策“促进优质资源集聚发展”（第八条）和“激励企业创优发展”（第九条）中资质认定相关内容整合为“推动优质产业资源集聚”（第六条），不再区分“新增”和“首次”。
（四）强化科技创新部分
细化科创载体支持。将原政策“促进优质资源集聚发展”（第八条）中创新机构集聚相关内容独立为“加强科创载体建设”（第七条），明确国家级、省级创新机构建设科创载体的支持标准，新增承担省级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的专项支持，完善种业科创体系。
优化新品种研发支持。将原政策“加强新品种研发创新”（第十一条）修订为“加大新品种研发创新支持”（第九条），新增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支持，对相关奖励标准予以优化调整。
（五）优化产业生态部分
优化土地支持政策。将原政策“支持规模化发展”（第十三条）中育种用地相关内容修订为“保障育种科研用地”（第十一条），突出“乡村振兴”“带动村民共同富裕”导向，“土地租金补贴”修改为年度合作合同额的50%给予资金支持。
拓展场景支持范围。结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，将原政策“支持农业科技应用场景建设”（第十四条）修订为“支持农业科技应用场景建设”（第十二条），具体支持范围拓展到生态农业、科技绿色农业等领域，提升政策精准性与覆盖面。
升级参展交流支持。将原政策“支持企业参展办展”（第十五条）修订为“支持参展办展与国际交流（第十三条），拓展支持范围至“国际交流合作”，提高参展支持限额。
（六）其他部分
完善名词解释。新增“领军型、创新型、特色型企业”“企业发展能级”“植物新品种权”等名词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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